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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輔導員 陳育恬

電話：05-3620123#8917

電子信箱：yut82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嘉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特字第10901455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090145595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090145595_ATTACH2.pdf、376500000A_1090145595_ATTACH3.pdf、

376500000A_1090145595_ATTACH4.pdf)

主旨：轉知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(以下簡稱大園國際高中)

109學年度「海外攬才子女專班」招生簡章及入學申請

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6月30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090075591B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係依「完善我國海外攬才政策就學配套實施計畫」規

劃之策略，旨在營造外國專業人才子女教育環境，期透過

本計畫就學配套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及留臺，以達到讓

外國專業人才根留臺灣之目的。

三、招生資訊如下：

(一)招收名額：10年級生，人數25人。

(二)招生對象：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
１、符合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第4條規定之外國

專業人才(不含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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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專任教師)、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

之子女。

２、符合設於桃園立案企業聘僱之正式外籍專業人才之子

女。

３、符合「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」對

象之子女。

(三)簡章即日起開放下載（網址http://www.dysh.tyc.edu.

tw/home?cid=4833），採現場報名與郵寄報名。

(四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9年7月8日止。

(五)招生目標：旨在提供適合海外專業人才子女在臺就學環

境，增加吸引海外人才來臺誘因，並創造有助於國際交

流的就學環境。

(六)招生服務專線：03-3813001#225、216。

四、為吸引外籍人才安心來臺就業及居住，教育部已建置「教

育部海外攬才子女資源平臺」（網址：https://www.ibst.

org.tw/TW/home），提供相關就學資訊及服務，敬請各單

位多加利用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立

同濟高級中學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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